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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与王女士为同一平房院落的居民，
李先生家住北房，王女士家住南房。王女士在
南房顶部安装监控设备一台，正对李先生家大
门拍摄。李先生以王女士安装的监控设备侵犯
其隐私权为由，要求王女士拆除其安装的监控
设备及附属设施，并删除监控设备中储存记录
的全部内容。
  法院判决王女士将架设在南房屋顶的监控
设备及附属设施拆除，并删除储存设备内保存
的音频、视频。

【法官说法】

  随着电子设备的更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居
民通过安装摄像头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或
房屋周边情况，但切记自己安装的监控设备不
能侵犯邻居的隐私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
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本案中，王女士在院落内安装的监控设备
拍摄区域为李先生及家人出入房屋必经的通道
及房门，并非公共通道区域，且王女士表示其
架设监控设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拍摄并记录李先
生及家人的行踪，这已经侵犯李先生及其家人
的个人隐私。如王女士是为维护自身权益架设
监控设备，那么监控设备的拍摄区域应限于本
人居所的合理范围。因此李先生要求王女士拆
除监控设备并删除音频、视频信息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被邻居借一面墙修建厕所，影响了
家里采光通风；楼上邻居卧室改厕所产
生排水噪音，影响楼下休息；邻居安装
监控正对自家大门，感到隐私被侵
犯……如果您遇到这些问题，会如何应
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召开
“涉邻里关系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报
会，通过介绍涉邻里关系纠纷案件的特
点，发布典型案例并提出法官建议。

遇到邻里纠纷如何应对？ 法官支招

室外监控拍邻居

侵犯隐私不可取  刘先生和张先生家都居住在西城区某小
区，刘先生家住1号楼308号房屋，张先生家住
1号楼307号房屋，两家房屋紧邻，307号房屋
与308号房屋的入户门呈直角设计。两家原有
防盗门均为向房屋内侧开启，开门时不影响对
方通行。2023年初，307室房屋重新装修，新
换的防盗门改为向外开启，开门时正好挡住
308室入户门，影响308室内人员出入。因此刘
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将307室房屋入
户大门改为向内侧开启。
  法院判决张先生将307室入户门的开启方
向改为向室内开启。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
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在相邻关系中，一方在使用或经营自己的
不动产时负有不得妨碍对方合理行使权利的义
务，同时也有权要求对方不得妨碍和侵犯自己
权利的合理行使。本案中，307室入户门由内
向外开启时，由于视野盲区，户门有可能与在
门外停留或进出308室的刘先生或其家人发生
碰撞。在消防逃生时，307室入户门向外开启
的情况下，也将妨害308室居民的逃生。不论
上述哪种情况发生，都很有可能导致双方发生

人身损害，特别容易导致老人、儿童受
伤。因此法院认为，根据生活常理，307

室入户门目前的开启方向对308室的居民造成
了现实的妨害和潜在的风险，刘先生要求张先
生更改307室入户门的开启方向，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韩女士与刘先生同住一栋楼，韩女士居住
503房屋，刘先生居住403房屋。2023年，韩女
士家装修时在503室卧室内圈定部分空间增设
隔断墙，改建为卫生间，并在卫生间内增设
了马桶、淋浴设备和上下水设施设备。
现刘先生起诉至法院，主张韩女士擅自
改变房屋结构，在卧室内增设卫生间，产生
排水噪音，夜间影响刘先生睡眠，且卫生间有
漏水风险，要求韩女士将房屋恢复卧室原状。
  法院判决韩女士将503房屋卧室中改建的
卫生间设施设备拆除（包括拆除马桶、淋浴、
上下水设施设备），拆除改建卫生间与卧室之
间的隔断墙，并将拆除后的地面与原卧室地面
找平。

【法官说法】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规
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将没有防水
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本案中，韩女士装修时在503房屋的卧室
圈定部分空间改建为卫生间并增建隔断墙，
503房屋居住人对该卫生间的使用必然产生用
水噪音，对使用403房屋的刘先生及其同住人
产生影响；且卫生间用水量大，存在漏水风
险，韩女士将卫生间增建在卧室内，会对使用
403房屋的刘先生及其同住人造成妨害。因
此，刘先生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
据，法院予以支持。

卧室改厕所产生噪音

法院判决恢复原状

新装防盗门挡邻居

法院判决门向室内开启

  杨女士和张先生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两家
是邻居，各住一间东房，杨女士家在张先生家
南侧。张先生家原紧贴着自家东墙建了一小间
厨房，因为并未妨碍杨女士居住，多年来两家
倒也相安无事。2022年，张先生家重新装修，
将东侧自建厨房向南延伸，修建了一间卫生
间。这间卫生间的西墙直接借用了杨女士家房
屋的东墙，卫生间南侧窗户紧邻杨女士家东墙
上的窗户，张先生还在杨女士家东墙上埋设电
线及上下水管。
  杨女士称，张先生家修建卫生间时恰逢杨
女士未在院内居住，张先生借用杨女士家东墙
修建卫生间也未经杨女士同意。故杨女士以张
先生修建的卫生间影响其通风、采光，且卫生
间潮湿导致墙体发霉为由，要求张先生拆除自
建卫生间。
  法院最终判决张先生将杨女士房屋东侧的
自建房拆除，渣土自行清运。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
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妨
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
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本案中，张先生未经杨女士同意，即借用
杨女士家的东墙建设了自建卫生间，并在杨女
士家东墙外埋设电线及上下水管。根据生活常
识，卫生间内环境潮湿，客观上确实会造成杨
女士家东墙潮湿，影响杨女士的居住。张先生
家的卫生间紧邻杨女士家东侧窗户，客观上也
影响了杨女士家的通风和采光。因此杨女士起
诉要求张先生拆除该自建卫生间，有相应的事
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判决予以支持。

私建卫生间紧挨邻居

影响采光通风终被拆

  法官表示，很多邻里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并不单纯是靠法律和法院，更多的是靠邻里双
方的礼让和包容。
  一方面，居民在行使权利时要尽量避免对
他人造成妨害。不得私自改建、扩建建筑物和
堆放杂物，改建不仅影响邻里通行、通风和采
光，也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因此导
致他人受损，甚至引发火灾等严重事故，不仅
将承担赔偿责任，还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在对房屋进行装饰装修时切记遵守建筑
设计和施工规范，将建筑安全作为第一要务，
不得擅自拆改房屋承重结构，不得违反住宅功
能区设计规范对房屋进行改造，与邻里充分协
商沟通，尽量降低装饰装修方案和施工对邻居
的影响，老旧房屋设施要常维护，减少风险
隐患。
  另一方面，邻里间要互谅互解多包容，妥
善履行自己的义务，多换位思考、协商沟通，
在图自己便利时也多想想他人，正确处理好个
人利益与他人、集体、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友善包容，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提升幸
福指数。       据《北京青年报》

邻里间要互谅互解多包容


